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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規費標語。(1030192332_Attach001.pdf)

主旨：檢送財政部函示規費徵收宣導標語及宣導方法一份，請加

強宣導民眾使用者付費觀念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政部103年10月8日台財庫字第10303744850號函及

財政部本（103）年7月21日研商執行財政健全方案(地方政

府部分)相關事宜第2次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旨揭宣導標語及宣導方法已置於財政部國庫署網站：首頁

/業務導覽/業務概況/規費業務/規費宣導標語及宣導方法

(http://www.nta.gov.tw/web/AnnC/uptAnnC.aspx?c0=36

2＆amp;p0=6830)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觀光處、本府建設處、本府農業處、

本府社會暨新聞處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原住民行政處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、本府

客家事務處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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